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师范专业课程学分认定说明 

 

1. 毕业最低学分为 165 学分，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38 学分（其中

必修 34 学分，选修 4 学分）、学科大类课程 29.5 学分（其中必修 26.5

学分，选修 3 学分）、专业核心课程 50.5 学分（其中必修 32.5 学分，

选修 18 学分）、教师教育课程 19 学分（其中必修 13 学分，选修 6学

分）、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4 学分，课外创新实践 4 学分。 

2. 本专业学生须从学校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（科学精神与科学

技术、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、人文经典与人生修养、艺术鉴赏与审美

人生）选修 4 个学分。修读课程不能与本专业课程重复或相近。 

3. 本专业学生应修读 29学分的教师教育模块课程，包括理论课

程 19 学分（其中必修 13 学分，选修 6 学分），和教师教育实践环节

10 学分。 

4. 教师教育实践环节总学时为 18 周，在第 6 学期和第 7 学

期完成。教育见习 8 周，4 个学分，包括中学听课学习 4 周，教学

技能训练 2 周，模拟上课 1周，总结反思 1 周。教学实习 8 周，4 学

分，包括班级管理和课堂教学实习；研习 4 周（与实习重叠 2 周），2

学分，包括教育研究设计、教育文献研究和教育调查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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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3学分，包括军事理论与训练 2学分、生物野

外实习 2学分、生物教学技能训练 2学分见习实习和研习 9 学分和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8 学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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